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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9公告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号码为
01918208，发票代码为3302173350，申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拟对浙江旭利合成革有限公司等4户
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2019年4月30
日，浙江旭利合成革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本金
余额为12458.55万元，利息3933.14万元，本
息合计16391.69万元。该资产包转让方式为
公开竞价转让处置，抵押物位于浙江省丽水
市，详细信息请登陆公司网址（www.cinda.
com.cn）查阅。上述债权的交对象为法人、自
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
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赖方庆
联 系 电 话 ： 15658828636

0571-85778282
电子邮件：laifangq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

号标力大厦11-12层
对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

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

网址www.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温州市比伦特进出口有限公
司债权进行处置。截止 2019 年 5 月 31 日，
该债权总额为 663.88 万元。其中本金为
587.18 万元，利息为 77.70 万元。债务人位
于温州地区。该户债权由温州市蒂凯朗
洁具有限公司、温州市敏锋洁具有限公
司、何云香、邵冬梅、邵东来、何云祝、何云
祝、姚锋、姚敏提供保证担保，由张大明、
何云钗名下位于鹿城区和平路月湖小区
5A 幢 1901 室的 189.21 平米的住宅提供最
高额 567 万元的抵押担保。该户债权的交
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
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及良好的资信背景，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7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浙
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应翔宇
联系电话：0571-85777633
电子邮件：yingxiangyu7@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苍南县良佳印务有限公司债权进
行处置。截止 2019 年 5 月 31 日，该债权总
额为660.82万元。其中本金为569.72万元，
利息为91.10万元。债务人位于温州苍南地
区。该户债权由浙江艾克印刷有限公司、林
绍科、李美丽、李霞、刘章学提供保证担保，
由李世栋、黄宝珠名下位于灵溪镇玉苍路
929-945号2单位401室的100.67平米的住
宅提供最高额 120 万元的抵押担保；陈如
康、章林芳名下位于灵溪镇振兴大厦907室
的 135.27 平米的房产提供最高额 160 万元
的抵押担保；李世栋、黄宝珠名下位于灵溪
镇玉苍路941号一层44.53平米的商铺提供
最高额 195 万元的抵押担保；周昌恩、黄满
茶名下位于龙港镇西二公寓三幢1-14号二
单元502室144.27平米的房产提供100万元
的最高额抵押担保；李荪名下位于龙港镇江
口路91-6号的168平米的住宅提供最高额
200万元的最高额抵押担保。该户债权的交
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
一定的资金实力及良好的资信背景，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
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
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
产。

公告有效期：7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浙
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应翔宇
联系电话：0571-85777633
电子邮件：yingxiangyu7@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拟对浙江贝克曼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进
行处置。截止2019年2月19日，该债权总额
为17615.63万元。债务人位于义乌市，该债
权由贝克曼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伟达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李兴林、冯伟芬提供担保，以义
乌市大陈镇特色工业小区厂房土地（建筑面
积合计67218.39平方米，土地面积70719.00
平方米，16309.00万元最高额抵押）、大陈衬
衫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5%股权（5000万元最
高额）设置抵押。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
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
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
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
司联系。

联系人：张经理、沈经理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74791、

0571-85011093
电子邮件：zhangweiqio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

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

网址www.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已将其受托处置的债权中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
息债权)依法转让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
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9-82726196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2日
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

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1

2

3

借款人

绍兴西源物质有限公司

金华市松海商贸有限公司

浦江深蓝印刷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4340000.00

9318320.00

14806772.29

账目本息余额

6836905.60

13242269.52

21340508.05

保证人

王天关、裘雅红；沈国安，王阿米

保1：义乌市辉运饰品有限公司；保2：姜文华，王翠贞，姜秀云

保1：浦江深蓝工贸有限公司；保2：浙江信源信工艺有限公司；保3：方敏、杨女；保4：张根满、郭树蓓

抵押物

抵1：保佑桥直街185号-103室住宅（199幢2-17号汽车库，199幢2-03号汽车库），住宅建筑面积110.04 平方米
及相应土地面积22.98平方米；199幢2-17 号汽车库建筑面积为15.84 平米，土地面积4.5 平米；199幢2-03号汽
车库建筑面积为25.08平米，土地面积7.1平米；抵2：月池坊22号3幢105室（包括月池坊22号2幢5号汽车库）、
月池坊22号6幢104室，住宅建筑面积合计267.63平米，及车库面积21.73平米，土地面积合计107.1平米

/

/

基准日

2018年11月30日

2018年11月30日

2018年11月30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绍兴禹振财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绍兴汇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4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绍兴

禹振财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
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绍兴汇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绍兴禹振财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绍兴汇普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汇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绍兴禹振财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谢经理：13906758229
绍兴汇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祁经理：13065551336

2019年6月12日

注：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1月23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以实际计算为准。

序号

1

2

原始债权人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支行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越州支行

借款人

绍兴茂盛化纤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华星建业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人民币万元)

600.00

800.00

利息余额

按照法院判决和债权文件约定的方式计算

按照法院判决和债权文件约定的方式计算

担保人

绍兴茂盛化纤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土地房产抵押（他项权证绍县房地产（2013）第1199号，扣除拆迁面积），追加姚荣根连带责任保证

绍兴茂盛化纤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土地房产抵押（他项权证绍县房地产（2014）第1007号，扣除拆迁面积），追加绍兴茂盛化纤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姚荣根、林芳连带责任保证

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诸暨市西楚服饰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诸暨市西楚服饰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

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诸暨市西楚服饰有限公司。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诸暨市西楚服饰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
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诸暨市西楚服饰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
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诸暨市西楚服饰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2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姐妹服饰
有限公司

贷款余额（截止至 2018年5月24日）

23,995,728.40

欠息（截止至2018年5月24日）

1,282,260.19

担保人

浙江姐妹服饰有限公司、诸暨凤凰服饰
有限公司、杨春晖、陈乐凤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法院公告
2019年6月12日

（2019）浙0191民初1452号
浙江德嘉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泰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诉你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7088号

留惠平:本院受理原告姚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19年9月3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
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2760号

浙江宏林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李明付诉被告钟正鱼、浙江宏林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民初276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按撤诉
处理。本案案件受理费3230元，减半收取1615元，由
原告李明付负担。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5266号
崔巧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万银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诉被告崔巧平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2019年9月11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
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5272号

商仲平、朱静英：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万银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商仲平、朱静英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9月11日上午09时
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252号

戴钰：本院原告金益平诉被告戴钰、王建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9月6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5697、5694号

徐永良：本院受理原告吴亮诉被告徐永良民间
借贷纠纷二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 9
时00分在本院第三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卫生健康局
催告书送达公告

刘彩虹（身份证号：510722198109265188，
浙 江 省 绍 兴 市 越 城 区 东 浦 镇 壶 觞 村
4-35-2号人）：

你未经批准从2017年9月末起擅自在
绍兴市越城区府山街道金帝银泰城 6 幢
520室开展美容服务，本局依法对你作出行
政处罚。但你至今尚未履行，现予以催
告。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现将催告
书（绍越卫催〔2019〕4 号）实施公告送达。
（催告书详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网站
政务公开板块通知公告栏 http://www.
sxyc.gov.cn/col/col1559740/index.html） 本
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特此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卫生健康局

2019年6月12日

无主财物公告
兹有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

队于2019年5月21日21时30分许在温州瓯
江附近海域对一艘货运船进行检查后，发现
该船名编刷为“长丰18”，船上储存有成品油
若干，无人出示相关船舶证书及油品资质。
该船涉嫌无合法齐全手续买卖成品油，我支
队依法将该船扣押在温州鹿城区江滨路海
警二大队码头。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
个月内到温州市鹿城区南亚都市花园活动
中心浙江海警一支队温州二大队认领并接
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
期未认领的，支队可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
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
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将上述物品作无
主财物认定，并依法上缴国库。联系电话
0577-88859908。

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浙江立峰律师事务所与浙江乾道律师
事务所进行合并，现申请合并后的名称为
浙江浙兴律师事务所。名称变更前本所所
有债权债务、业务活动正在变更后仍由本
所继承。变更后事务所办公地址及联系方
式不变。

浙江立峰律师事务所
2019年6月12日

浙江立峰律师事务所所名变更公告


